[bookmark: _GoBack]2026年第十四师昆玉市商品住房消费补贴
活动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及兵团党委、兵团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决策部署，严格对标《2026年兵团商品房消费补贴活动工作方案》（兵建发〔2026〕8号）要求，紧密结合第十四师昆玉市房地产市场发展实际，聚焦激发辖区内商品住房消费潜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态势，进一步促进商品房消费，有效缓解房地产市场库存压力，切实减轻购房群众经济负担，扎实推进优惠安置政策落地，有力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实施范围及时间
（一）补贴范围。第十四师昆玉市行政区域内，凡符合预售及现售条件的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均纳入本次政策覆盖范围。
（二）实施时间。严格按照兵团购房补贴政策实施周期同步执行，定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补贴申报与资金兑付工作须于上述规定时限内全面完成。
二、补贴对象
（一）2026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在第十四师昆玉市辖区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包含期房和现房），且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30日内，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未按规定时限完成网签备案的，不予享受补贴政策。
（二）活动期内已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或申请注销网签备案后原购房人重新网签的，不得重复享受购房补贴。
（三）为解决历史遗留不动产证办理且开发企业资质已到期等原因，需补录网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购房人，不享受购房补贴。
三、补贴标准
严格按照兵团要求，在兵团财政补贴基础上，师市财政按兵团补贴标准50%的比例叠加差异化补贴，补贴标准与2025年保持一致，补贴资金由师市财政统筹保障，具体标准如下：
（一）对购买90平方米以下（含90平方米）商品住房的，每套购房补贴7500元，其中：兵团财政补贴5000元，师市财政补贴2500元。
（二）购买90—160平方米（含160平方米）商品住房的，每套购房补贴15000元，其中：兵团财政补贴10000元，师市财政补贴5000元。
（三）购买160平方米以上商品住房由师市财政补贴5000元。
（四）此次购房优惠补贴政策可与师市引进人才购房补贴政策和新职工安置政策叠加使用。
四、申请资料
（一）申请方式。本次商品住房补贴以领取消费券为唯一申请形式，购房人需通过商业银行APP线上提交以下资料，所有资料均需真实、清晰、完整，复印件/电子扫描件需与原件一致：
1.《第十四师昆玉市商品住房消费补贴申请表》1份（统一从兵团指定线上平台下载）；
2.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编号（可在线查询导出）；
3.购房人居民身份证人像面、国徽面清晰电子照片；
4.购房人本人名下银行卡（I类账户）清晰电子照片，需包含完整卡号、开户行信息；
5.购房收据或增值税发票复印件；
6.商品房合同备案表。
凡已享受购房补贴的购房人，商品房买卖合同不得随意注销或变更，因特殊原因确需注销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的，应全额退还已领取的购房补贴，师市住建局凭退款票据撤销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购房人为2人及以上的，以其中1名购房人为申请主体申请购房补贴即可。同一套住宅只可申请1次补贴。享受安置政策和人才引进购房申请补贴的，需由所辖团场或相关单位开具证明材料。
（二）申请时间及补报要求。购房人本人通过商业银行APP线上申请消费券，申请时间为本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2026年1月1日至本方案印发之日期间，已在昆玉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可在申请时限内补充提交上述资料，按流程领取补贴，逾期未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
五、补贴资金申报及兑付流程
兵团补贴资金严格执行兵团“总额控制、用完即止，先领取消费券、再兑付补贴”原则实施；师市补贴资金依据“同步公示发放”方式，确保补贴资金高效、规范兑付到位。
（一）消费券投放。由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按月均衡向辖区投放商品住房消费券，消费券实行滚动使用；师市住建局根据每月消费券实际核销、使用情况，动态调整次月投放数量，确保供需匹配，并及时将投放数据上报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备案。
（二）资金预拨。按照兵团统一安排，由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师市财政局，对接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财政局完成年度补贴预算资金申领。
（三）资料收集与推送。商业银行通过线上平台收集购房人提交的申报资料，完成初步形式审核后，2个工作日内将符合要求的申请资料推送至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四）资料审核。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收到资料后，依托智慧住房管理服务平台核验网签备案信息真实性，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报资料的实质性审核，审核结果通过线上平台反馈至购房人及合作商业银行。
（五）补贴兑付。对审核通过的购房人，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将兵团+师市合计补贴资金一次性足额拨付至购房人预留的I类银行卡账户，同时核销对应的商品住房消费券，兑付结果同步上报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财政局。
（六）资金清算。2026年补贴活动结束后，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会同师市财政局，整理活动期间辖区内网签备案合同、补贴资金拨付凭证、消费券核销记录等全套资料，在15个工作日内报兵团住房城乡建设局、财政局审核；配合兵团完成补贴资金清算，按审核意见处理资金结余、补差等事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部门责任。师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统筹负责商品住房消费补贴工作，师市相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工作指导，提升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率。
（二）扩大参与范围，形成消费合力。鼓励引导辖区内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补贴活动期间，开展房价优惠、车位赠送、物业费减免等让利活动；联动师市商务局组织辖区内家电销售企业、建材市场、家装公司等商户，同步开展降价、满减、赠送等促销活动，推出“购房+家装+家电”一站式优惠套餐，形成“购房带动消费”的良性循环。
（三）加大符合优惠安置政策职工购买商品住房的帮办力度。对有意愿购买昆玉市辖区商品住房的职工，由师市住建局进行帮办，其他有商品住房开发的团场（镇），由相应团场（镇）的城镇和生态保护中心进行帮办，畅通优惠安置政策资金兑现流程。通过组团式购买商品住房，形成优惠安置政策与商品住房消费补贴政策叠加效应。
（四）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政策知晓率。整合师市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新媒体平台，以及团场宣传栏、连队广播、线下售楼处等线下渠道，多形式、多维度宣传本次补贴政策，明确补贴标准、申请条件、办理流程及时间节点。制作政策解读手册、操作指引短视频，安排专人在售楼处、政务服务大厅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确保职工群众 “看得懂、会申请、能享受”，提升政策参与度。
（五）严格监督检查，规范资金使用。师市住建局严格把关申报材料审核，坚决防范通过虚假交易、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骗取、套取补贴资金行为。师市审计、财政部门应强化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核查，确保政策执行到位、资金使用规范。
一是严格资料审核。师市住建局对购房人申报资料实行双重审核，依托新疆智慧住房管理服务平台严格核验网签备案信息，坚决遏制虚假交易、弄虚作假骗取补贴资金等行为。
二是畅通社会监督。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向社会公开政策咨询及投诉举报电话，主动接受职工群众监督；对群众举报线索及时核查查处，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布。
三是严肃查处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打击房地产企业虚假优惠、与购房人串通套取补贴资金等行为，一经查实，立即追回补贴资金，取消房企参与活动资格，并将相关信息纳入企业信用档案；对拒不退回套取资金的，不予办理网签合同撤销手续。对在补贴资金发放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挪用、冒领、套取等行为的单位或个人，严格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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